
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氯碱厂特种聚氯乙烯中试基地项目节能验收情况的公示

根据《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验收管理办法（试行）》（鲁发改环资〔2024〕657号）的要求，现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氯碱厂特种聚氯乙烯中试基地项目节能验收情况予以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氯碱厂特种聚氯乙烯中试基地项目
二、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齐鲁石化氯碱厂内，不新征土地，拆除原聚氯乙烯中试装置厂房，在原址新建中试装置厂房为三层钢结构框架，耐火等级为二级，占地面积494.61平方米，建筑面积1389平方米；新建一间配电室，占地面积152.86平方米，建筑面积299平方米。购置反应釜、泵、搅拌器、储罐等设备70余台（套），建设聚氯乙烯树脂的中试工艺装置，公用工程依托齐鲁石化氯碱厂原有设施，项目建成后可具备聚氯乙烯树脂工艺全流程连续化中试试验条件，中试试验规模以中试试验批次计，每年不多于500批次，设计产能2000吨/年。
三、节能验收主要结论
项目建设方案与项目备案内容一致；主要用能设备配备情况与项目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中保持一致，未采用国家及地方明令禁止和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与设备。项目采取了项目申请报告中提出的节能技术措施和节能管理措施，配备了完善的电力、蒸汽计量器具。项目能源消费种类与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保持一致，项目技改达产后实际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当量值326.41吨标准煤，等价值373.92吨标准煤，低于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中的当量值338吨标准煤，等价值569吨标准煤。项目落实了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要求，节能验收结论为“合格”。
目前本项目已编制完成《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氯碱厂特种聚氯乙烯中试基地项目节能验收报告》，欢迎公众向本项目建设单位及节能主管单位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期自2025年12月22日至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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